
法規編號：4.14 

黎明技術學院專任教師調遷作業審議結果表  
調遷入單位情形 系(科)名稱  教師需求員額人數   人 

教師姓名  職級  到校日期 年    月   日 

原任單位 系 

最高

學歷 

學校： 
系別： 
學位： 
※國外學歷者請註明國別 

次高

學歷 

學校： 
系別： 
學位： 
※國外學歷者請註明國別 

是 
否 

符合：辦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 
一、擬調遷入之教學單位尚有聘任專任教師員額。 申請

資格

條件

符合

情形 

是， 
第( )目 
否 

符合：辦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三款之第三目或第四目 
三、教師於調遷前 2學年度之教師評鑑成績達 70分以上並排名皆列於全校受

評教師前二分之一，且須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： 
(三)調遷當時已經學校同意且正在進修與擬調入教學單位相關專業課程

之碩博士學位並完成契約書(附表三)簽訂者。 
(四)調遷當時已考取與擬調入教學單位相關專業課程系(所)之碩博士學

位並完成進修申請程序及契約書(附表三)簽訂者。 

申
請
教
師
資
料
︵
人
事
室
審
議
結
果
︶ 

經人事室初核相關資料後，教師          君之申請結果如下： 
符合未符合調遷辦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之申請條件。 
符合未符合調遷辦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三款之申請條件。 

人事主任：  
(簽章)

是 
否 

符合：辦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 
二、經擬調遷入之教學單位所屬系級教評會認定，教師調遷入至該教學單位

後，能授足基本授課時數。 申請
資格
條件
符合
情形 

是， 
第( )目 
否 

符合：辦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三款之第一目或第二目 
三、教師於調遷前 2學年度之教師評鑑成績達 70分以上並排名皆列於全校受

評教師前二分之一，且須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： 
(一)調遷當時已具有與擬調入教學單位專業課程相關之學位(歷)者。 
(二)擬調遷入後所授專業課程項目曾至業界完成實務實習 320 小時以上

並取得證明者。 
否 
是 

一、調遷時之前 2學年度內公開發表與擬調入教學單位專業課程相關之期刊
論文達研究類評量表所列之第ㄧ級期刊，至少ㄧ篇以上且為第一作者。 

否 
是 

二、具有 1件擔任與擬調入教學單位專業課程相關之產學/研究計畫主持人，
且該案金額為新台幣二十萬元以上者，同時該案須公開發表與擬調入教
學單位專業課程相關之期刊論文達研究類評量表所列之第ㄧ級期刊第二
作者以上。 

否 
是 

三、具有至少 1篇與擬調入教學單位專業課程相關之排名第一發明或創作人
之專利。 

優先
序條
件符
合情
形 
(辦
法第
四條
之規
定) 

否 
是 

四、調遷時之前 2學年度內公開發表與擬調入教學單位專業課程相關之研究
成果達研究類評量表主項分數所列之各項評量標準，評量表主項分數    
分(※以評量表主項分數高者為優先。)。 

擬
調
遷
入
教
學
單
位
審
議
結
果 經本系初核相關資料後，教師          君之申請案，經本系系級教師評

審委員會會議審議結果如下：(檢附會議紀錄(含簽到表)及相關資料) 
一、  年  月  日  學年度第 學期第 次   系教評會議。 
二、符合未符合調遷辦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之申請條件。 
三、符合未符合調遷辦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三款之申請條件。 
四、符合未符合調遷辦法第四條第          項之優先條件。 
五、同意不同意教師          君之申請調遷案。 
六、其他說明： 

教學單位主任：  
 

(簽章)

年   月   日

原任教學單位
審議結果 

教師          君之申請調遷案，經本系系級教師評審委員會會
議審議結果如下：(檢附會議紀錄(含簽到表)及相關資料) 
一、  年  月  日  學年度第 學期第  次    系教評會議。 
二、同意不同意教師          君之申請調遷案。 
三、其他說明： 

教學單位主任：  
 
 

(簽章)
年   月   日 

校級教評會議
審議結果 

會議名稱：  學年度第  學期第  次 
會議日期：  年    月    日 
審議結果：同意不同意              ※檢附會議紀錄(含簽到表)及相關資料 

校長核定結果 
同意調遷並列為第    優先序。 
不同意調遷，說明： 

附表一 


